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梁政办发〔2020〕3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
2019－2020年度受灾困难群众冬春
生活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梁河县2019－2020年度受灾困难群众冬春生活救助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1月16日


梁河县2019－2020年度受灾困难群众
冬春生活救助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受灾困难群众冬春生活救助，确保受灾困难群众冬春期间正常生活不受影响，度过一个温暖幸福的春节，让受灾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以人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落实“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救助、灾民自救”的工作方针，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突出重点，分类救助，依法做好冬春期间因灾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灾区人心稳定、社会安定。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坚持保基本、保重点、科学合理救助的原则；
   （三）坚持政府救助、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相结合的原则；
   （四）坚持属地管理与分级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三、目标任务
妥善安排好受灾困难群众冬春期间的基本生活，对全县受灾困难群众实施口粮、衣被等基本生活救助；于2020年2月23日前将2019－2020年度受灾困难群众冬春生活救助资金发放（兑付）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1月23日前发放比例不得低于80%）。
四、资金物资分配
资金分配（见附件1）、物资分配方案（见附件2）。
五、救助对象
上年度（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受灾群众中特别是重灾户、特困分散供养户、低保对象、贫困户、孤儿、困难残疾人、缺粮户、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空巢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和困难弱势群体为重点。各乡镇2019年10月底（2020年1月8日复核）报送的2019－2020年度受灾人员冬春需救助的基础上，按照受灾人员困难类型、救助需求种类和数量进行分类排队，突出救助重点。
六、救助标准
各乡镇进一步做好进村入户核查工作，逐户摸清受灾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切实把握好因灾缺粮和自身自救这个关键，在摸清核准的基础上实施公平、公开、公正救助，确保群众满意，社会和谐。乡镇要区分救助对象，因灾造成住房倒塌损坏、农作物减产绝收、致伤致残等基本情况，按照受灾人员困难类型、救助需求种类和数量进行分类排队，突出救助重点；根据冬春救助指导标准（救助标准：口粮救助人均不低于130元、衣被和取暖救助人均不低于220元、其他救助人均不低于180元），结合上级下拨的救灾款物总量、受灾人员困难程度、需救助总人数和需救助家庭人口数等因素，制定本辖区受灾人员冬春救助的实施标准。不得平均分配或预留资金，不得以慰问金形式发放。
七、救助程序和工作进度
按照“户报、村评、乡核、县定”的程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把冬春救助公开作为政务（村务）公开、推进民主管理的重要内容来抓。要按照“三榜公示”的程序开展工作，即：一榜公示，由所在村委会（居委会、社区）对申请农户进行调查核实后，经民主评议会评议过半数者张榜公示；二榜公示，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村委会（居委会、社区）上报申请名册进行进一步审核后，符合救助条件的张榜公示；三榜公示，县应急管理局汇总乡镇人民政府上报的救助情况后进行张榜公示。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和群众监督，公示期间群众有异议的，要尽快组织人员复核，确实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不能纳入救助范围，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救助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各乡镇及时制定本辖区的受灾人员冬春救助的实施标准，明确分管领导和工作专班，落实挂村委会（居委会、社区）的领导和包组（生产队）干部，明确工作责任和工作时限。
（二）挂村委会（居委会、社区）的领导和包组（生产队）、村委会（居委会、社区）、组（生产队）干部，在1日内组织救助对象完成申请工作。
（三）村委会（居委会、社区）在2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和民主评议，挂村委会（居委会、社区）的领导、包组（生产队）干部参与调查核实和民主评议，并指导做好调查核实和民主评议工作；并及时将民主评议情况在本村委会（居委会、社区）公示栏内张榜公示。
（四）各乡镇要对村委会（居委会、社区）上报的申请名单和有关情况进行逐家逐户核实，掌握受灾困难群众生活困难情况，对审核确认的救助情况进行公示。以上民主评议书面材料和公示内容必须予以保存。
建立冬春生活救助台账在规定时限内前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各乡镇装订造册备查；同时将以下档案资料一并上报：1．自然灾害救助申请审批表；2．梁河县2019－2020年度冬春生活救助发放汇总表（不加盖公章的电子版、加盖公章的纸质版）；3．相关台账（方案、评议记录和照片、公示档案及照片、银行发放成功交易清单；4、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并注明此件与原件一致。
[bookmark: _GoBack]（五）救助资金的发放（兑付）由各乡镇统一组织实施，一律通过金融方式发放，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
（六）冬春救助绩效评估，各乡镇按照《民政部关于加强自然灾害救助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148号）规定，对本辖内的实际救助效果进行绩效评估，并于3月15日前将评估结果上报县应急管理局。绩效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际救助户数和人数（及占受灾人员的比例），实际救助标准，实际救助效果，存在的问题，相关做法、经验和建议。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县政府成立2019—2020年度冬春灾民生活救助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政府办联系应急管理局工作的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任副组长，县政府督查室、财政局、应急管理局、审计局、发改局、民政局、梁河农村商业银行等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协调处理冬春救助各项工作；县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具体抓好政策宣传、信息报送和指导督促等工作。确保受灾困难群众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工作实效。县政府督查室、财政局、应急管理局要加大监督力度，对资金分配和发放等各环节开展督促检查。对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无法如期完成工作任务的将严厉追责。
（三）做好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各部门要广泛密切关注舆情动态，及时研究解决群众及公众反映的有关问题，为冬春救助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四）严格落实救助政策，确保执行政策到位。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冬春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受灾困难群众口粮、衣被等救助，不得用于临时救助、慰问支出、挪作他用，要切实做到专款专用，重点使用，要坚决防止截留、挤占、挪用、套取、
贪污、虚报冒领、私分救灾资金、优亲厚友、平均分配等损害群
众利益的行为。
（五）建立信息报送制度，用时间倒逼工作进度。本方案下发之日起，各乡镇于2月23日向县政府督查室、应急管理局报送冬春救助工作进展情况。对不按要求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和不能按时完成工作的乡镇将进行通报。各乡镇、有关部门于1月17日将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名单及联系电话报县应急管理局。

附件：1.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经费分配表
      2.2019—2020年下拨各乡（镇）冬春救灾物资分配表
3.确定救助对象流程图
4.梁河县受灾困难群众冬春临时生活救助发放汇总表
5梁河县自然灾害救助申请审批表
6.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民主评议记录（样稿）
7.××乡（镇）公示文稿（样稿）
8.××村委会（社区）公示文稿（样稿）







附件1
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经费分配表
制表：梁河县应急管理局           2020年1月16日
	序号
	单位名称
	补助资金（万元）
	备 注

	1
	遮岛镇
	14
	

	2
	九保乡
	29
	

	3
	河西乡
	34
	

	4
	曩宋乡
	27
	

	5
	平山乡
	48
	

	6
	大厂乡
	23
	

	7
	小厂乡
	42
	

	8
	芒东镇
	32
	

	9
	勐养镇
	22
	

	合计
	
	271
	





附件2.
2019—2020年下拨各乡（镇）冬春救灾物资分配表
制表：梁河县应急管理局             2020年1月16日
	序号
	单位名称
	大米（吨）
	棉被数量（床）
	备注

	1
	遮岛镇
	7
	60
	

	2
	九保乡
	10
	60
	用州本级下拨

	3
	河西乡
	10
	100
	用州本级下拨

	4
	曩宋乡
	15
	30
	

	5
	平山乡
	14
	60
	

	6
	大厂乡
	11
	100
	

	7
	小厂乡
	8
	60
	

	8
	芒东镇
	15
	130
	

	9
	勐养镇
	10
	60
	

	合计
	
	100
	660
	



备注：请各乡镇带公章来领取物资（棉被领取民政仓库联系人沈祖勇15969219573；大米到益坤粮油公司领取，（芒东镇、勐养镇两个乡镇可以到益坤粮油芒东工厂领取大米，发货联系人：段维斌1398822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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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确定救助对象流程图 (
由受灾人员本人申请或村（居）民小组提名
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
不符合条件的向
申请人说明原因
符合救助条件的，在村（社区）范围内公示
无异议
由村（居）民委员会将评议意见和有关材料
提交乡（镇）人民政府审
批
报县级
应急管理部
门审
核
经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有异议不能成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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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梁河县受灾困难群众冬春临时生活救助发放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家庭人口
	身份证
	住址（村、组）
	补助
类别
	补助金额
	银行账号
	联系电话
	备注

	　
	　
	　
	　
	　
	　
	　
	
	　
	
	　

	　
	　
	　
	　
	　
	　
	　
	　
	　
	　
	　

	
	
	
	
	
	
	
	
	
	
	

	　
	　
	　
	　
	　
	　
	　
	　
	　
	　
	　

	　
	　
	　
	　
	　
	　
	　
	　
	　
	　
	　

	
	
	
	
	
	
	
	
	
	
	

	
	
	
	
	
	
	
	
	
	
	

	　
	　
	　
	　
	　
	　
	　
	　
	　
	　
	　

	合计
	
	
	
	
	
	
	
	
	
	


编制单位（盖章）：     乡（镇）纪委（签章）：        单位负责人：        制表人：    证明人：

附件5：
 梁河县自然灾害救助申请审批表

	所在区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乡（镇）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总人口（人）
	 

	性 别
	□男 □女
	联系电话
	 
	民族
	 

	居住地址
	________________村委会（社区、生产队）________________村（组、队）__________号

	家庭类别 (可多选）
	□分散供养五保户   □低保户   □贫困残疾人   □优抚对象  □建档立卡贫困户  
□其他贫困户       □一般户

	家庭成员信息（务必填写完整）

	序 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与户主关系

	1
	 
	 
	 

	2
	 
	 
	 

	3
	 
	 
	 

	4
	
	
	

	受灾情况
	受灾时间及灾种:
	伤亡人数(人):
	倒损房屋情况:
倒塌_______间；
损坏_______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_______亩；
绝收面积_______亩。

	申请类别
	□灾害应急救助   □遇难人员家属抚慰   □过渡性生活救助   □倒塌和损坏住房恢复重建   
□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救助申请
理由
	
                            申请人签名：

	村（居）民小组提名:


(签字)

村（居）民小组（盖章）
年   月   日
	核实意见：


（签字）

村(社区)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符合救助条件，同意发放资金       元（     ） 

（签字）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资金接收账户（农村信用社）
	户  名
	

	
	开户行
	农村信用社

	
	账  号
	

	公示情况
	时间：      年    月    日      地点：                         结果：
	



注：1.申请救助的申请人必须为该户户主，其他家庭成员不能作为申请人，填写本表所列栏目时需内容真实，不能谎报和随意涂改。2.银行卡和身份证可复印至此表背面。3.乡镇救灾资金由乡镇自行保存并交县应急管理局备按。4公示情况内结果填有异议或无异议，有异议由村委会、社区将不符合不审批原因公示。
附件6：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民主评议记录（样稿）
乡（镇）        村（社区） 
	时  间
	
	地  点
	

	主持人
	
	记录人
	

	 出席人数
	

	出席
成员
签名


	

	评
议
结
果
	根据民政部《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民发〔2015〕118号）规定，特对等共户申请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对象的申请内容或提名内容、家庭经济状况、自救能力等进行民主评议，结果如下：
1.以下户符合救助条件，将于今日予以公示：
XXX，建议救助金额元；XXX，建议救助金额元；XXX，建议救助金额元；
XXX，建议救助金额元；XXX，建议救助金额元；XXX，建议救助金额元；
XXX，建议救助金额元；XXX，建议救助金额元；XXX，建议救助金额元；
XXX，建议救助金额元；XXX，建议救助金额元；XXX，建议救助金额元。
2.以下户不符合救助条件：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附件7：
××乡（镇）公示文稿（样稿）
根据民政部《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民发〔2015〕118号）规定，经村委会（社区）民主评议评定，以下申请对象予以冬春临时救助，现予以公示。
	户主姓名
	所在村（社区、生产队）
	救助类别（1类、2类、3类）
	拟救助
金额
	备注

	
	
	
	
	

	
	
	
	
	

	
	
	
	
	

	
	
	
	
	


若有异议，请于   月   日前向所在乡（镇）政府、县应急管理局实名反映。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乡（镇）电话：                  传真：
县应急管理局电话：6168700         传真：6168710

乡（镇）（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8：
××村委会（社区）公示文稿（样稿）
根据民政部《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民发〔2015〕118号）规定，经民主评议评定，以下申请对象予以冬春临时物资救助，现予以公示。
	户主姓名
	所在村（社区、生产队）
	救助类别（1类、2类、3类）
	拟救助
金额
	备注

	
	
	
	
	

	
	
	
	
	

	
	
	
	
	

	
	
	
	
	


若有异议，请于  月  日前向所在村委会、社区或乡（镇）政府实名反映。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村委会（社区）电话：            传真：
乡（镇）电话：                  传真：

××村（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常委会办，县政协办。
      县政府督查室、财政局、应急管理局、审计局、发改局、民政局、
      梁河农村商业银行、总工会。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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